
 

高 雄 市 殯 葬 管 理 處 分 層 負 責 明 細 表 （ 乙 表 ） 

                       核備文號：民國 100年 5月 13日高市四維民政人字第 1000009685號 

承辦單位 

工 作 項 目 及 內 容 
權 責 劃 分 

會辦機關 
（單位） 

備 考 
第 三 層 第 二 層 第一層 

項 目 內 容 承 辦 人 
館長 
課長 
主任 

處 長 

第一殯儀 
館、第二
殯儀館 

一、屍體火化許

可 

 

 

 

 

（一）核發屍體火化許可
證。 擬辦 審核 核定 

  

（二）核發火化屍體證明
書。 擬辦 核定  

  

二、火化場管理 

 

 

 

 

 

 

 

 

 

 

 

 

 

 

 

 

（一）火化場火化爐設備
申請使用。 擬辦 核定  

  

（二）申請使用火化場場
地設備費用全免。 擬辦 審核 核定 

  

（三）申請使用火化場場
地設備，費用減
半。 

擬辦 審核 核定 

  

（四）火化業務申請及
收、退費簽辦。 擬辦 核定  

  

（五）火化業務程序、安
全、衛生督導執行
及管理。 

擬辦 核定  

  

三、火化機具汰

換 

 

 

 

 

 

(一)火化爐及電氣設備
之維護及保養。 擬辦 核定  

  

（二）火化爐及廢氣排放
設備使用年限汰
換。 

擬辦 審核 核定 

  

（三）火化爐及廢氣排
放、機械設備保養
及維修。 

擬辦 核定  

  

四、冷凍機具管 

    理 

（一）冷凍機組及環保金
爐設備使用年限汰
換。 

擬辦 審核 核定 

  

（二）冷凍機組及環保金
爐設備維修申補。 擬辦 核定  

  



 

五、殯儀服務管
理 

 
 
 
 
 
 
 
 
 
 

 
 

（一）殯儀館場地、設備
申請使用。 擬辦 核定  

  

（二）申請使用殯儀館場
地設備費用全免。 擬辦 審核 核定 

  

（三）申請使用殯儀館場
地設備，費用減
半。 

擬辦 審核 核定 

  

（四）殯儀業務申請及
收、退費簽辦。 擬辦 核定  

  

六、行政業務 （一）核發入屍、領屍、
退冰申請證明（接
屍及防腐申請業
務、無名屍體業
務）。 

擬辦 核定  

  

（二）中元普渡、聯合奠
祭業務。 

 

擬辦 
審核 

 

核定 

  

（三）一、二館職工人員
值勤督導、觀摩參
訪、業務資料之編
列及彙整。 

擬辦 核定  

  

 
 
 
 
 
 
 
 
 
 
 
 
 
 
 
 
 
 

綜合企劃
課 

 
 
 
 
 
 

一、私立殯葬設
施設置 

 
 
 
 
 
 
 
 
 
 

（一）私立殯葬設施設置
申請或變更之審
核。 擬辦 審核 核定  

 

(二)私立殯葬設施設立

啓用許可核發。 

擬辦 審核 核定  

 

二、公立殯葬設
施設置 

 
 
 
 
 
 
 
 
 
 
 
 

（一）公立殯葬設施設置
申請或變更之審
核。 擬辦 審核 核定 

  

(二)公立殯葬設施設立
啓用許可核發。 

擬辦 審核 核定 

  

(三)公立殯葬營繕工程
之規劃、監督、及
結報審查。 擬辦 審核 核定 

  



 

 
 
 

 
 
 
 
 
三、法規相關業

務 

(四)公立殯葬設施水電
工程之規劃、監
督、及結報審查。    

  

（一）殯葬自治法規標準
之擬定。 

擬辦 審核 核定 

  

（二）殯葬設施審議委員
會業務。 

擬辦 審核 核定 

  

殯葬禮 
儀課 

一、禮儀服務業 

 
 
 
 
 
 
 
 
 
 
 
 
 
 
 
 
 
 
 
 
 
 

（一）殯葬禮儀服務業設
立許可（備查）。 

擬辦 審核 核定 

  

（二）殯葬禮儀服務業查
核督導及輔導事
項。 

 
 
 

擬辦 核定  

  

（三）公私立殯葬設施及

禮儀服務業務評

鑑及獎勵。 

 

擬辦 核定  

  

（四）殯葬禮儀服務業說

明會、座談會、教

育訓練等相關事

宜。 

 

 

 

擬辦 核定  

  

 
二、殯葬服務業

公共衛生
輔導管理 

 
 
 
 

(一)殯葬設施消毒防治。 

 
擬辦 審核 核定 

  

 

(二)傳染病屍體處理與   

    公共衛生防治。 擬辦 審核 核定 

  

三、法規相關業
務 

 

（一）違法從事殯葬禮儀
服務業取締及查
核處理。 

 
 

擬辦 審核 核定 

  



 

（二）殯葬禮儀服務業違
法行為之取締及
查核處理。 

 
擬辦 審核 核定 

  

（三）生前契約之審查及
消費者爭議處理。 擬辦 審核 核定 

  

墓政管理
課 
 

一、公墓管理使

用 

(一)公墓修繕工程之設
計、規劃、環境維護
及美綠化。 

擬辦 審核 核定 

  

(二)墓地之使用、起掘 
  許可。 擬辦 核定  

  

(三)墓籍及骨骸罐寄存
資料之建立。 擬辦 核定  

  

(四)墳墓起掘修繕之核
准。 擬辦 審核 核定 

  

(五)墓基使用年限屆滿
之處理。 擬辦 審核 核定 

  

(六)佔用公墓之查處。 

擬辦 審核 核定 

  

(七)場地設施使用費收
付。 擬辦 審核 核定 

  

二、骨灰骸存放
設施管理
使用 

(一)骨灰骸存放設施之
修繕、環境維護及美
綠化。 

擬辦 審核 核定 

  

(二)骨灰骸存放設施之
使用、櫃位變更及遷
出許可。 

擬辦 核定  

  

(三)骨骸罐寄存資料之
建立。 擬辦 核定  

  

(四)櫃位使用年限屆滿
之處理。 擬辦 審核 核定 

  



 

(五)場地設施使用費收
付。 擬辦 審核 核定 

  

三、墳墓遷葬 

(一)遷葬計畫。 

擬辦 審核 核定 

  

(二)有主墓補償。 

擬辦 審核 核定 

  

(三)無主墓遷移 

擬辦 審核 核定 

  

四、違法設置墳
墓取締 

(一)公墓內違規設置墳
墓之取締。 擬辦 審核 核定 

  

(二)非公墓地濫葬之查
報舉發。 擬辦 審核 核定 

  

(三)違法事項或行為之
處分。 擬辦 審核 核定 

  

五、多元葬法推
動 

(一)樹灑葬之許可。 

擬辦 核定  

  

(二)樹灑葬用地環境維
護、美綠化及設施修
繕。 

擬辦 審核 核定 

  

(三)多元葬法之推動及
創新規劃。 擬辦 審核 核定 

  

(四)場地設施使用費收
付。 擬辦 審核 核定 

  

秘書室 

一、法制業務 

     

 

(一)辦理本處相關法制   

    業務。 

 
擬辦 審核 核定 

  

(二)辦理行政救濟事件 

    處理。 

     

 

擬辦 審核 核定 

  



 

(三)殯葬行政法令疑義 

    解釋事項。    

     

 

擬辦 審核 核定 

  

(四)協助本處訴訟案件 

    建議事項。 

     
擬辦 審核 核定 

  

二、資訊及電力 

   設備管理及 

   維護 

(一)所轄電力系統維護。 

    擬辦 核定  

  

(二)弱電系統維護。 

     

 
擬辦 核定  

  

(三)電梯機電系統維護。      

     擬辦 核定  

  

(四)空調系統維護。 

     

 
擬辦 核定  

  

 


